台東縣立蘭嶼高中一百學年度 校慶活動 風味餐烹飪比賽 

實施計劃
1、 烹飪比賽主題：傳統風味餐之創意料理
2、 比賽地點：中餐實習工廠
3、 比賽時間：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一日 9：25至11：30(報到時間9：25)
4、 比賽辦法：
(1) 對象：中六、中五、進修部
(2) 兩人一組，總計10隊
(3) 材料自備，每組食材成本上限為500元
(4) 學校提供每組200元補助費用
(5) 120分鐘製作4道六人份之作品
(6) 比賽內容(中菜為主)：
1. 冷盤乙道：四單盤或一大盤，可賽前烹滷好材料，現場切割排盤。
2. 熱菜乙道：主材料可賽前清潔處理，生材進場現場切割烹調。
3. 熱湯乙道：清高湯可賽前準備，其他材料生材進場現場切割烹調。
4. 點心乙道：清麵糰或內餡可賽前準備，現場製作完成。
5、 比賽相關事務

(1) 比賽程序

1. 選手請於時間內報到，進行賽前準備及比賽材料檢查。
2. 聽候指示，聆聽評審說明比賽注意事項。
3. 第一聲鈴響，表示比賽開始。
4. 比賽結束前三十分鐘，提示比賽結束時間。
5. 第二聲鈴響，表示比賽結束，所有仍在進行製作的動作停止，馬上清理比賽現場，撤出選手自備用品。
6. 比賽流程：

	時間
	內容

	9：25~9：30
	選手報到、說明比賽規則、介紹評審

	9：30~11：30
	製作菜餚

	11：30~12：00
	評審評分、選手善後收拾

	12：00
	午餐時間

	13：00
	公佈成績


(2) 服裝規定

1. 穿著廚師服與帽子。

2. 包鞋、工作鞋或步鞋等不露腳指頭之鞋子。

3. 一律穿著長褲。

4. 服儀不整不得參賽。

(3) 選手休息室：該室設置於餐服教室，讓選手可放置個人衣物與物品。
(4) 評審休息室：該室設置於調酒教室，讓評審老師可休息。
(5) 報名方法：請報名單位填妥報名表之參賽選手及單位資料，於2011年11月5日前交給楊惠閔老師或林桓妃老師。(報名表如附件一)
6、 學校提供設備：

(1) 每組設備器材清單：如附件二。
(2) 大會提供調味料：
	烹調食用油
	料理米酒
	鹽

	醬油
	細砂糖
	麵粉

	地瓜粉
	太白粉
	麻油

	白醋
	白/黑胡椒粉
	咖哩粉

	烏醋
	蕃茄醬
	沙拉醬

	香油
	辣椒醬
	

	註：若有特殊食材請自行準備。


7、 評審辦法

(1) 評審項目：
1.菜餚比賽作以色、香、味、形、質俱佳，以味為主，講究營養衛生。
2.所有主盤上的裝飾品或雕刻品，都必須是可吃或可生吃的。
3.成品要求以食用為主，不可使用人工色素或化學添加物(如消泡劑、乳化劑和人工香料等)。
4.成本控制上限為500元。
(2) 評分標準：口味(20分)、觀感外型(20分)、創意創新(20分)、難度技巧(20分)、衛生(10分)、整體運作含團隊精神(10分)。(評分表單如附件三)
(3) 評分方法：
1. 採倒扣式評分，並詳述扣分原因。
2. 採用全數評審的成績，總計後平均，得出比賽作品成績。
3. 違規項目，將於評審成績完成平均後扣分。
4. 違規項目：遲到、作品及服裝顯現選手名稱或所屬單位、夾帶成品和半成品進場等。
5. 逾時未完成的作品即不算分，並立即停止動作。
(4) 評審委員：

1. 依選手報到時間報到，準備檢查材料及進行評審事宜。
2. 評審委員請於賽前10分鐘進行比賽注意事項說明，賽後30分鐘進行講評。
3. 請獨自進行評分，勿與選手進行溝通。
4. 成績表上修改處請簽名確認。
5. 委員名單：校長、各處室主任、家長會長。
(5) 成績公佈：於當日13：00公佈於中餐工廠門口。
(6) 領獎：請所有參賽隊伍於當日下午田徑競賽頒獎時，於會場集合上台領取。
8、 獎項：

1. 第一名：獎品1份，獎金800元，第二名：獎品1份，獎金400元，第三名：獎品1份，獎金200元，以上各取一名。佳作：獎品1份，獎金100元，共取三名。參加獎：獎品1份，共取四名。
2. 所有參賽者皆可獲取參賽獎之獎狀乙禎。
9、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得另案修正之。

附件一
台東縣立蘭嶼高中一百學年度 校慶活動

傳統風味餐之創意料理 報名表
	團隊名稱
	
	聯絡電話

	隊員姓名
	
	

	隊員姓名
	
	

	作品名稱
	1.冷盤：

	2.熱菜：

	
	3.熱湯：

	4.點心：


註：請於2011年11月5日前交給楊惠閔老師或林桓妃老師
附件二

每組設備器材清單

	編號
	器材名稱
	數量
	編號
	器材名稱
	數量
	編號
	器材名稱
	數量

	1
	炒菜鍋
	2個
	17
	水果刀
	1支
	33
	平盤
	4個

	2
	炒菜鍋蓋
	2個
	18
	夾子
	1支
	34
	深盤
	2個

	3
	湯鍋
	2個
	19
	湯杓
	2支
	35
	橢圓盤
	2個

	4
	鋼盆
	2個
	20
	漏杓
	2支
	36
	水盤
	2個

	5
	洗菜盆
	1個
	21
	剪刀
	1把
	37
	飯碗
	6個

	6
	疏離
	1個
	22
	平底鍋
	1個
	38
	碗公
	2個

	7
	垃圾桶
	1個
	23
	筷子
	3雙
	
	
	

	8
	砧板
	2塊
	24
	湯匙
	3支
	
	
	

	9
	剁刀
	1支
	25
	刨絲器
	1個
	
	
	

	10
	片刀
	2支
	26
	飯匙
	1支
	
	
	

	11
	蒸籠
	1組
	27
	量匙
	1個
	
	
	

	12
	油壺
	1個
	28
	量杯
	1個
	
	
	

	13
	鍋鏟
	2支
	29
	夾碗器
	1個
	
	
	

	14
	竹麵筷
	1雙
	30
	配菜盤
	6個
	
	
	

	15
	刮皮刀
	1支
	31
	馬蹄碗
	6個
	
	
	

	16
	魚鱗刀
	1支
	32
	燉筒
	4個
	
	
	


若需使用烘焙器具，請先告知楊惠閔老師、楊藝馨或林桓妃老師。
附件三

【評  分  表】
	
	1
	2
	3
	4
	5
	6
	7
	8

	口味(20分)
	
	
	
	
	
	
	
	

	外型賣相(20分)
	
	
	
	
	
	
	
	

	創意(20分)
	
	
	
	
	
	
	
	

	技巧(20分)
	
	
	
	
	
	
	
	

	衛生(10分)
	
	
	
	
	
	
	
	

	整體運作(10分)
	
	
	
	
	
	
	
	

	總計
	
	
	
	
	
	
	
	


                                   評審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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